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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6 月 6 日 
 
 

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交的民间社会参加建设和平委员会

会议的暂行准则** 
 
 

 一. 一般指导原则 
 
 

 根据大会第 60/180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1645（2005）号决议，按照建设

和平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设想； 

1. 建设和平委员会承认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在建设和

平工作的各个阶段所作的重要贡献，因为委员会的主要宗旨之一也是将所有有关

行动者，特别是国家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 

2. 委员会重申妇女和妇女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中的重要作用，

并着重指出，妇女和妇女组织平等参与并充分投入所有有关建设和平工作十分重

要。 

3. 委员会应与审议中的国家政府协商，鼓励和确保审议中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

和代表更多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4. 考虑到审议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并没有单一模式适用于组织国家专

题小组的各种会议，因此，这一过程应当是透明、灵活的，应将所有有关各方都

包括进来。 

 
 

 *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 
这些准则适用于组织委员会专题小组以外的建设和平委员会会议，而且对联合国其他机关不

构成先例。 



PBC/1/OC/12  
 

2 07-36663
 

5. 认识到委员会的政府间性质，虽然欢迎民间社会组织和代表积极参与，但是

这种参与不具有谈判资格。 

 

 二. 出席和参与 
 
 

 民间社会组织和代表出席和参与委员会工作将按如下几种方式进行： 

 

 A. 建设和平委员会正式会议 
 
 

1. 组织委员会主席或专题小组主持人应与组织委员会成员协商，视需要邀请积

极从事建设和平活动的民间社会组织作口头发言并提供情况，以期在这些组织根

据冲突后建设和平综合战略开展的活动范围内，推动委员会针对特定事项开展工

作。 

2. 在发出邀请前，主席或专题小组主持人应向组织委员会成员分发拟邀请参加

会议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代表名单，以及根据附件一所载要点编写的背景材料。 

3. 将民间社会组织和代表列入参加者名单时，应遵循附件二所规定的原则。如

一成员对某一组织或代表的参加提出异议，则主席或专题小组主持人应开展协

商，以便考虑到后勤条件，在会前七个工作日前就最后名单达成一致意见。名单

应当包括审议中有关国家自我选择的民间社会代表。 

4. 在这方面，委员会应鼓励审议中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通过独立的当地自我选

择程序指定其代表，以列入参加者名单，并应鼓励这些代表加入本国代表团。 

 

 B. 建设和平委员会非正式会议 
 
 

1. 主席应鼓励相关的行为者互动，并为可能在正式的国家专题小组会议之外举

行对特定部门领域或专题的技术层面非正式讨论提供投入。 

2. 在举行国家专题小组正式会议前，专题小组主持人在与主席和组织委员会成

员协商后，应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举行非正式公开会议，就有关正在审议的国

家的建设和平问题交换意见。主席应编写有关讨论会的摘要，提交给有关国家专

题小组。 

3. 在举行国家专题小组正式会议之后，专题小组主持人，在与主席和组织委员

会成员协商后，可同正在被审议国家从事建设和平活动的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举

行非正式公开情况通报会，以便就这些组织可在哪些领域对执行有关国家专题小

组正式会议的建议及开展后续行动作出贡献，进一步交流意见。专题小组主持人

应编写有关讨论的摘要，提交给有关国家专题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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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提交书面文件 
 
 

 主席可接收书面评论、意见或声明，并在专题小组主持人和建设和平支助办

公室的协助下，尽最大努力确保在不晚于有关正在审查的主题的会议开会前一周

时向专题小组成员提供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书面呈件。 

 

 三. 审查 
 
 

 本文件所载各项准则应自组织委员会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后接受一次审查和

评估，以便根据委员会工作和职能的进展情况，探索进一步发展这些准则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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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为就与会者名单达成协商一致，主席还应在专题小组主持人和建设和平支助

办公室的协助下，向组织委员会成员分发有关下列方面的现有背景资料： 

 (a) 该组织的概览、宗旨、章程和（或）任务说明，或类似文件； 

 (b) 该组织在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领域所开展的现行方案和活动以及上一

年在哪些国家开展过这些活动的摘要； 

 (c) 该组织的供资来源； 

 (d) 该组织的理事机构成员及其国籍，包括该组织代表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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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将民间社会组织和代表列入与会者名单时应以下列原则为指导： 

 (a) 该组织应拥有民主和透明的决策程序，并应酌情按照原籍国和被审议的

国家管理民间社会活动的法律开展业务； 

 (b) 该组织和代表应在与委员会工作直接相关的领域积极活动，并能提供委

员会希望在协商中吸取的特定专门知识和经验； 

 (c) 该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宗旨和原则。 

 

 


